
附件 8 

中国渔业协会标准化工作投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团体

标准管理规定》《团体标准组织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文

件，对团体标准组织有关投诉机制要求，中国渔业协会结合

自身标准化工作的实际，为更加有效地接受社会相关方对中

国渔业协会标准化工作的监督，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渔业协会标准化办公室（以下简称“标准

办”）坚持对投诉的处理按照公平、高效原则开展，设立专人

负责受理对标准化工作的投诉，并严格保护投诉人员的身份

信息。 

第三条 中国渔业协会标准化工作投诉接受投诉的范

围是：协会标准制修订程序、标准技术内容、标准宣传、推

广应用等环节涉及的任何事宜。 

第二章 投诉信息的受理 

第四条 标准办接受以电话、电子邮件、信函及来访等

各类方式的投诉。 



第五条 标准化工作的投诉事宜需要实名投诉，并能够

提供尽量详细真实的信息，尽可能提供必要的证据和依据。

中国渔业协会应确保对投诉人的信息进行保密。 

第三章 投诉信息的处理 

第六条 标准办应当即时处理投诉的问题，按照轻重缓

急、复杂程度等进行初步定性分类，总体可分成一般、重要

和严重三个等级。 

第七条 对于一般等级的投诉信息，由标准办相关负责

人在 5个工作日内或征得投诉人同意的时限内对投诉人进行

答复，答复形式可采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如

投诉人对该答复不满意，则该投诉信息升级为重要等级。 

第八条 对于重要等级的投诉信息，由中国渔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调查。一般应于 30 工作日

内完成调查处理工作，并向投诉人反馈结果。如投诉人对投

诉反馈不满意，该投诉升级为严重等级。 

第九条 对于严重等级的投诉信息，由中国渔业协会会

长直接负责，牵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进行调查，并在 60 个工

作日内向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 

第十条 投诉信息涉及标准办及中国渔业协会内部工

作人员问题，按照中国渔业协会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涉及



外部机构人员的，向其所在机构正式发函通报事实；涉及民

事或者刑事犯罪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渔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